安徽财经大学人事处文件
校人字〔2018〕57号

关于开展2018年度教师和实验系列职称评审
预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（部）、有关单位：
为确保2018年度教师和实验系列职称评审工作顺利进行，根据安徽省职称评审工作精神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教师和实验系列职称评审预申报工作。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预申报范围
符合申报教师和实验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。
二、预申报条件
（一）按照《安徽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条件（试行）》（皖教人〔2016〕1号）和《安徽省高等学校实验技术人员专业技术资格条件（试行）》（皖教人〔2010〕1号）文件执行。
（二）社会实践
根据《安徽财经大学中青年教师参加社会实践实施办法》（校政字〔2010〕2号）文件要求，年龄在45周岁以下在岗专业课教师、专业基础课教师和实践指导教师，具有副教授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，在申报教师系列高一级职称时，需参加不少于3个月的社会实践。
（三）教学工作量
申报人员任现职以来，年平均工作量须达到相应职称年度考核要求的最低工作量，其中经学校同意参加培训进修或在职攻读学位的教师，任现职期间年均教学工作量不得少于文件规定教学工作量的50%。
（4） 继续教育
近五年完成规定的本专业继续教育任务，具体要求参考《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继续教育有关问题的说明》（校人字〔2018〕28号）。
三、预申报程序
（一）个人申报。申报人员根据已聘岗位和本人业绩，对照申报条件填写《安徽财经大学教师和实验系列职称评审预申报登记表》（附件3）和《安徽财经大学2018年度教师和实验系列职称评审预申报人员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4）报所在单位，相应的学科分组及代码见附件5。
（二）资格初审。所在单位根据申报条件进行初审后，将《安徽财经大学2018年度教师和实验系列职称评审预申报人员情况汇总表》汇总，按照申报教授、副教授、讲师、高级实验师、实验师职务分别列表（不需要排序），连同申报人员提交的《安徽财经大学教师和实验系列职称评审预申报登记表》于10月12日（周五）前交至人事处师资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同时将《汇总表》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：acrscsz＠163.com。
（三）职能部门审核。由人事处等相关职能部门审核申报人员材料。
四、其它事宜
（一）各相关单位应广泛宣传教师和实验系列职称评审相关政策，认真做好预申报的资格审查工作，确保申报人员符合申报条件并对其材料真实性负责。
（二）已经参加预申报人员不得无故退出正式申报。
（三）请各单位通知参加预申报人员加入2018年职称评审QQ群（群号703917136），以便后续工作的通知。
联系人：靳峰    联系电话：3175976
附件： 
1.安徽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条件（试行）（皖教人〔2016〕1号）
2.安徽省高等学校实验技术人员专业技术资格条件（试行）（皖教人〔2010〕1号）
3.安徽财经大学教师和实验系列职称评审预申报登记表
4.安徽财经大学2018年度教师和实验系列职称评审预申报人员情况汇总表
5.申报学科分组及代码
安徽财经大学人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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